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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6157期

浙江销售2747474元，返奖额939258元。“七乐彩”亿
元派送6月4日开始，每期200万，连续35期，详见浙江
福彩网。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06308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254元

浙江中奖注数

729

514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5 1

福彩15选5
第2016157期 投注总额：552034元

奖池累计111.345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6月12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13

5964

奖金

0元

1548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5 06 09 10 11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67期
全国销量:327487486元 浙江销量：2574747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丽水中1注二等奖。奖池累计9.4644亿元
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12日

0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5注

117注

1114注

56892注

1090862注

8717172注

奖金

8650159元/注

194987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9 13 18 20 27 31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于2016年4月27日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下属各分支行）已将其对附件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安徽国
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附件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5-82213550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53-2869859

附件：债权资产明细表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 月1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 2 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虞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权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借款人名称

绍兴市佳宁服饰辅料
有限公司

浙江怡越塑业有限公
司

上虞市越滕塑料制品
厂

浙江巴士卡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

上虞市天昊模具厂

绍兴市上虞区绿健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

上虞一洲建设有限公
司

上虞市鑫美芦荟保健
品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鑫杭机械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2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合同编号

8921120140010229

8921120140010058

8921120140000246

8921120130011032

8921120130011881

8921120130015489

8921120130017341

8921120140005942

8921120140009166

8921120130015918

8921120140009085

8921120140005946

8921120140006705

8921120140007784

8921120130006980

8921120130011655

8921120130015169

8921120140010900

8921120140010332

8921120130004939

8921120130003975

8921120140011355

本金

300000

1000000

7000000

600000

2800000

2000000

3000000

4800000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0

1700000

2000000

1300000

2500000

500000

2500000

2350000

220000

1350000

2976713.8

欠息

48720.00

145120.85

1113525.00

97440.00

615295.51

457581.60

629600.00

902100.00

182254.14

382075.00

343466.70

150208.66

254362.50

336882.11

193585.27

532626.33

85687.50

370125.30

204046.45

88477.50

461108.68

512862.98

担保人

上虞市华光风冷纺配设备厂、钱水元、钱军、钱
国兴

钱国兴、李定娟；钱权、王婧心、绍兴佳宁服饰辅
料有限公司

绍兴市佳宁服饰辅料有限公司

朱雪娟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鲁丹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鲁丹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鲁尧根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

滕兴标，章雪英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王杰

浙江帝杰仕泵业有限公司、王杰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章伟英

绍兴浩远塑业有限公司，浙江虞林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章伟英

滕兴标，章雪英

金云夫、樊成娟

绍兴浩远塑业有限公司、樊瑞兴

上虞市赞盛墙纸有限公司、宋建文

何庆明、王莉

董美丽、陈渭南、罗张松、孙小英

董美丽、陈渭

上虞市强龙纺机有限公司、孙民强、任建、陈卫
才

序
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债权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上虞农商行

借款人名称

上虞嘉恒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绍兴鑫达桩基工程有
限公司

上虞市京鑫厨房设备
有限公司

上虞市景天服饰有限
公司

上虞市联众装饰有限
公司

浙江欧亚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上虞市舜天服饰有限
公司

绍兴舜森木业有限公
司

上虞市赞盛墙纸有限
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止2016年2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合同编号

8921120140004812

8921120140012675

8921120140012926

8921120150003213

8921120150003159

8921120150003221

8921120150000369

8921120150000332

8921120140016889

8921120140018860

8921120140008808

8921120150017199

8921120150017219

8921120140019297

8921120150002699

8921120130017195

8921120130014205

8921120140014272

8921120140014273

8921120140019287

8921120140004101

8921120140006326

8921120140005904

8921120140006031

本金

2000000

1200000

800000

500000

4000000

3500000

1300000

1200000

2500000

1000000

2000000

1000000

1200000

1000000

0

1070000

550000

2000000

1130000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2500000

2500000

81846713.8

欠息

313933.32

143250.00

94900.00

36530.34

292242.89

255712.56

95676.99

89110.12

206437.50

95695.85

263250.00

21658.34

25990.00

40474.84

30799.99

160926.08

70661.22

312152.84

176421.25

94849.97

280367.16

286702.99

341562.50

341562.50

12178021.33

担保人

上虞市京鑫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潘宝江、金锋

朱雪芳

叶伟祥、傅丽娟，叶立祥

潘宝江

上虞市京鑫厨房有限公司

潘宝江

上虞市特力园艺工具有限公司、王柏清、潘宝江

上虞市特力园艺工具有限公司、王柏清、潘宝江

上虞市京鑫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潘宝江、丁月琴

绍兴市上虞德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丁月琴、竺
柏强

上虞市德惠风机有限公司、张金挺

绍兴市舜森木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舜森木业有限公司、张金挺、叶华清

上虞市丽彩涂装有限公司

浙江欧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马华仙、徐先善

上虞蓝枫电器有限公司、徐伟祥、王丽英

绍兴市佳宁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徐伟祥，钱国兴

上虞市京鑫厨房有限公司，赵忠良，潘宝江

上虞市德惠风机有限公司，赵忠良，徐佐滕

上虞市赞盛墙纸有限公司，叶华清、鲁国根

绍兴市王氏纸业包装有限公司，鲁国根，王志丽

绍兴市佳宁服饰辅料有限公司

（2016）浙0102民初126号
方善财、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诉被告方善
财、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1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64号

嘉兴市联铁贸易有限公司、余运卿、何先彬、嘉兴市
沪煌贸易有限公司、徐年春、叶周珠、嘉兴市逸源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周龙霞、郑桂学、嘉兴市何旺贸易有限公司、
何芳永、浙江杭州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励宁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沪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求业钢
铁有限公司、张诗团、王慎兰：本院受理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第二日9时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42号

赖志华、严然、赖敏清：原告韦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549号

李红全、李啸尘、程光：本院受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官巷口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54、1355号

沈学东：本院受理原告董晓寅诉被告沈学东民间借
贷纠纷二案，原告1354号诉讼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30000元和逾期付款利息2655元及款项付清之
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暂共计32655元；2、被告承担原告
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25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原告1355号诉讼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33000元和逾期付款利息；2、被告承担原告因本
案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25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因沈学东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8号

孙慧敏、戎占伟、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诉被
告孙慧敏、戎占伟、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2民初1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98号

王尧仙：本院受理杭州吴山花鸟城杭美画廊诉你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78号

张必青：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79号

浙江康培纳热能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市上城区广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康培纳
热能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海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举证
通知、开庭传票及（2016）浙 01 民辖终 976 号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413号

周静：本院受理原告董晓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91号

浙江东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及浙江煌宸煤炭
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491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165号

潘祥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16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1590号

包志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0159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015号

孙亮、叶真：本院受理原告祝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
商初字第010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773号

李立新、杭州大通钢铁有限公司、浙江乐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及李小萍金融不良债权追
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7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676号

杜海玲：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下商初字第04676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催00007号

本院于2016年2月14日受理了杭州恒和市政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本票（第
10303375 25439936号，出票日期2016年1月22日，出票
金额50000.00元。出票人：杭州恒和市政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华丰路支行。收款人：
杭州空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6月2
日作出（2016）浙0103民催00007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1656号

杭州新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钜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
字第016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1998号

陆红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019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2027号

张志清：本院受理原告张启华诉你及张慧敏、张华芬
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下民初字第020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2800号

浙江真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程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及陈秀青、汪勇不当
得利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有关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补充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送达期限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561号

何炜东、潘复蓉：本院受理原告郑小军诉你们债权人
代位权纠纷一案，现原告郑小军因不服本院作出的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561号民事判决书，已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46号

方华、马玺玺、方行志、方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46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946、02948号

陈明、缪锡芬、陈含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大元通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及鹰潭市金鹰物流有限公司、
杨战胜、广州市锦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
下商初字第02946号、（2015）杭下商初字第0294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桐庐春城置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6）杭仲（萧）字第00074号申请人浙江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你方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1、你方支付工程款7940083元及延期付款的银
行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清日止（自2015年11月20日起按月利率1.5%计，暂算至申请日为595506元），并确认
申请人享有就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权；2、你方赔偿人员、施工机械窝工损失、房租、水电
费等1748749元；3、你方返还工程履约保证金50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7月28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的
银行利息损失至付清日止（暂算至申请日为 157500 元）；4、你方支付已付部分工程款的延期利息损失
1068245元；5、你方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
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仲裁当事人意见反馈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
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
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6年9月20日下午两点整在本委萧山分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
案。（地址：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447号104室，邮编311200，电话0571－82669050）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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